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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導言導言導言

1. 香港大律師公會 (下稱 “大律師公會 ”)察悉，中央人民政府於 1999
年 7月根據上述公約提交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 (下稱 “香港特區 ”)的
首次報告，而聯合國人權事宜委員會亦已於 1999年 11月就該報告
舉行聽證會。然而，令人感到遺憾的，是香港特區其後在人權事

宜方面取得的進展不大，而香港特區政府 (下稱 “特區政府 ”)亦未
有落實聯合國人權事宜委員會在 1999年 11月 15日所作審議結論中
提出的大部分關注事項。

2. 大律師公會察悉，在過去 5年，特區政府的高級官員 (尤其是行政
長官 )一方面經常提醒市民大眾 (及政府 )尊重人權和法治，但與此
同時，特區政府卻未有重視聯合國人權事宜委員會在其審議結論

中提出的建議。

3. 大律師公會認為應提醒特區政府履行上述公約條文及《基本法》

第三十九條所規定的責任。

4. 為使特區市民及國際社會相信特區政府是認真履行上述公約規定

的責任，大律師公會促請特區政府無論以制訂適當法例或採取行

政措施的形式，均須落實聯合國人權事宜委員會提出的各項建

議，不應再有延誤。

特別關注的範疇特別關注的範疇特別關注的範疇特別關注的範疇

5. 大律師公會在現階段不擬就上述公約的個別條文置評，只希望集

中研究自 1999年以來發生的相關事件中若干備受關注的重要範
疇。待政府當局於 2003年 10月 31日前提交其報告後，大律師公會
便會就特區政府遵行該公約各項條文的情況提交全面意見。

《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6. 在影響香港人權的所有事件之中，影響最大及最深遠的莫過於特

區政府意圖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

7. 就特區政府意圖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一事，大律師公會

對政府選擇的時間及有關法例的涵蓋範圍一再表示關注。大律師

公會首先在 2002年 7月發表 “對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意
見 ”，繼而在 2002年 12月發表 “對建議落實《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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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諮詢文件的回應 ”，並將於 2003年 4月 11日發表 “對《 2003年國
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例草案》的意見 ”。上述各份文件及相關的行
政摘要均已上載至大律師公會的網站 (http://www.hkba.org)。

8. 大律師公會對特區政府的行動有數項意見須記錄在案。第一，本

會看不到特區政府為何需要如此倉促立法，因為香港特區的現行

法例在許多方面均足以禁止《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開列的行

為。再者，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在 1997年 7月 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
主權後，至今尚無證據顯示必須或有需要制訂該等法例來保障國

家安全。大律師公會明白特區政府在憲法上有責任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所開列的行為立法，但對於政府選擇的時間及欠缺真

正及有意義的諮詢程序則抱有懷疑。

9. 大律師公會感到遺憾的，是特區政府只以 3個月時間就此項影響
深遠的重要法例諮詢公眾。其次，雖然公眾普遍有此訴求，當局

仍沒有在諮詢過程中發表白紙條例草案，只是在正式諮詢期結束

後數星期才發表藍紙條例草案。大律師公會感到遺憾的，是藍紙

草案的部分內容已超越 “基本必須 ”的範疇，令人質疑是否合乎憲
法。大律師公會亦對當局在擬備該藍紙草案時沒有遵守 “約翰內
斯堡原則 ”感到遺憾。

10. 大律師公會最擔心的，是當局在《 2003年國家安全 (立法條文 )條
例草案》獲通過之後，會以保障國家安全為藉口，令現時不受干

預的言論、結社、思想、新聞及表達意見等方面的自由受到損

害。 (參照上述公約第上述公約第上述公約第上述公約第 18、、、、 19、、、、 21、、、、 22條條條條 )

尊重終審法院的最終裁決

11. 儘管聯合國人權事宜委員會在其審議結論中提出多項建議，而市
民亦一再要求特區政府在終審法院就牽涉《基本法》涵義的案件

作出最終裁決後，切勿尋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再度釋

法，但特區政府至今仍拒絕作出該項承諾。此情況不但繼續危害

香港特區的司法自主，亦顯示政府對司法機構的獨立地位和法治

精神欠缺尊重。

選擇性檢控和平示威人士

12. 大律師公會對特區政府於 2002年 5月有選擇性地拘捕數名社會行
動人士，並於其後提出檢控表示非常關注。由於該等參與示威人

士未有事先取得警務處處長批准，因此，根據《公安條例》的規

定，該等和平公眾集會和示威並不合法。

13. 總裁判官在 2002年 11月作出的判詞中質疑把政治事件帶上法庭處
理是否恰當。

14. 大律師公會擔心，特區政府正走上以嚴刑峻法壓抑異見人士的危
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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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委員會

15. 大律師公會察悉，儘管聯合國人權事宜委員會在其審議結論中明
確表示關注並提出多項建議，但特區政府至今仍未設立一個獨立

組織，負責調查及監察香港特區侵犯人權的情況及如何落實上述

公約訂立的各項權利。

16. 特區政府至今尚未表示會否成立該獨立組織，以及若會成立的
話，該組織將於何時成立。

17. 唯有設立一個獨立的人權委員會，才可配合像香港這樣一個現代
化、開放及先進社會的形象，以及提高香港特區作為一個 “世界
級 ”城市的地位。

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平機會 ”)降格問題

18. 大律師公會對平機會經社會多年討論後終得以設立表示歡迎，但
亦非常關注特區政府最近在與平機會主席續約一事上採取的立

場。特區政府不但未有適時地確認會否與平機會主席續約，反而

作出不尋常之舉，只與平機會主席續了一年短約。

19. 大律師公會亦關注到，特區政府未有致力粉碎平機會主席一職將
予降格的傳言。

民主步伐缺乏進展

20. 儘管《基本法》第四十五及六十八條已有明確規定，但特區政府
至今仍未作出任何承諾，以示會於何時採取步驟，以全民普選方

式選舉行政長官及所有立法會議員。政府不但未有公布達致該等

目標的時間表，亦未有回應大部分市民就逐步達致該等目標提出

的訴求。 (參照上述公約第上述公約第上述公約第上述公約第 1、、、、 25及及及及 26條條條條 )

種族歧視

21. 香港的種族歧視問題一向備受關注。特區政府不但未有正視該問
題，最近更採取行政措施，將海外家庭傭工的薪金每月削減 400
港元。大律師公會認為該項措施有種族歧視之嫌。

22. 香港如果要維持作為 “亞洲的世界級城市 ”的地位，便應效法世界
上其他先進城市，針對種族歧視問題立法，不應再有延誤。 (參
照上述上述上述上述公約第公約第公約第公約第 26條條條條 )

獨立的警察投訴委員會

23. 儘管聯合國人權事宜委員會在 1999年的審議結論中對現時欠缺對
警察進行調查的獨立權力機構表示關注，但特區政府在過去 5年
並無採取有效措施改善有關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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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法律援助管理局

24. 現時的法律援助服務局只是一個沒有獨立法定權力的監管機構。
政府當局至今仍未對該局擬獲給予較多獨立權力的溫和訴求作出

回應。特區政府亦未能提供任何強力理據，說明為何不能設立一

個獨立的法律援助管理局，用以監察、監管及推行香港所有法律

援助計劃及其他相關計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25. 以上所述只是大律師公會過去 5年在香港人權狀況方面察悉的若
干個備受關注範疇。特區政府可以及應該在其他範疇多做工夫。

不過，以上所述的範疇不但最需要本港及國際社會加以關注，亦

顯示出特區政府在改善香港人權狀況方面缺乏明確承擔。就若干

重要範疇而言，大律師公會察覺有關情況不但未有改善，而且不

斷惡化。

26. 待特區政府按聯合國人權事宜委員會的規定，在 2003年 10月 31日
或之前備妥第二次報告後，大律師公會便會向該委員會提交更詳

盡的報告。

香港大律師公會

2003年 4月 11日


